
通  知

各学院（部）：
现转发山东省教育厅《关于开展2025年山东省高等学校教学名师认定工作的通知》。按照通知名额分配，我校可推荐1名教师参加本次省级教学名师评选。请各学院（部）对照通知要求及附件1《山东省高等学校教学名师评选工作实施方案》中遴选条件，择优推荐候选人。每个学院（部）限推荐1人，如无符合条件教师，可不推荐。
请有意推荐的单位于11月10日上午10:00前，将附件2《2025年山东省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候选人推荐表》及相关佐证材料报送至教务处教师发展中心索玲娟老师处。学校将统一组织评审推荐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感谢各单位的配合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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